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約僱人員報名表
應徵何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：

	姓名
	
	相片張貼處

	出生
	年     月    日
	

	性別
	
	

	通訊地址
	
	聯絡

電話
	

	
	
	電子信箱
	

	學歷(請附影本)
	畢業學校及科系名稱

(請填寫最高學歷)
	畢業

時間
	畢業證件字號

	
	
	
	

	經歷
	工作經驗或專業證照(檢附證照影本)

	
	

	自我介 紹

(含家庭狀況、是否為身障者、原住民、個性描述、待業或前份工作離職原因)
	

	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8條
	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任用為公務人員：

一、未具或喪失中華民國國籍。

二、具中華民國國籍兼具外國國籍。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，不在此限。

三、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，曾犯內亂罪、外患罪，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

    尚未結案。

四、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，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。

五、犯前二款以外之罪，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，尚未執行或執行未

    畢。但受緩刑宣告者，不在此限。

六、依法停止任用。

七、褫奪公權尚未復權。

八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尚未撤銷。

九、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。

公務人員於任用後，有前項第一款至第七款情事之一者，應予免職；有第

八款及第九款情事之一者，應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。任用後發現其於任

用時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者，應撤銷任用。

前項撤銷任用人員，其任職期間之職務行為，不失其效力；業已依規定支

付之俸給及其他給付，不予追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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